
        桃園市市有不動產被占用處理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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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1：包含公司組織之公營事業機構。 
註 2：包含非公司組織之公營事業機構。 
註 3：減免地價稅原因事實變更或消滅時，應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29條規定向稽徵機關申報恢復徵稅。 
註 4：符合桃園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者，得以出租、讓售或現狀標售方式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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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訂定不動產清查計畫辦理清查 

否 

否 

(1)函請占用人繳納使用補償
金及騰空交還(註 3) 

(5)妥為評估收回方式，得依下列方式辦理： 
違反法律或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者，通知或  
協調主管機關依法處理 

提起民事訴訟 
移請警察局偵辦或逕向檢察機關告訴 

無 
辦理出租或出售 

是 

7.登錄本府財產管理系統，釐正產籍資料 

 3.申請鑑界或測量予以釐清 

  (2)占用人是否依限繳納 

  (3)本府有無公用需求 

  (4)占用人是否依限騰空交還 
 

6-1私人占用(註 1) 6-2其他政府機關占用 
(註 2) 

  (1)(1)管理機關評估有無公用 
需要或目的事業需要 

(3)通知占用機關 
 依法撥用 

  (4)占用機關是否配合撥用 

 8.結案 

5.登錄本府財產管理系統， 
釐正產籍資料 

  (2)占用情形是否得依規定撥用 

(6)完成撥用，移撥占用機關 (6)占用處理完竣 

依民事訴訟 
相關法規處理 

2.發現疑似被占用 

  4.查明占用人及使用情形 

  
評估依法是否 

得出租或出售(註 4) 

(5)協調其主管機關督促完成撥用 

協調占用機關騰空交還，占用
機關不配合辦理者，應協調其
主管機關督促完成騰空交還。 


